省域高等教育财政差异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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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基尼系数计算我国31个省份的生均经费差异呈扩大趋势，来自于公共财政的预算内生均事业费差异更为显著。在落实财政教育投入4%目标的大背景下，建议增加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高等教育财政供给的总量，颁布国家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投入基本标准，提高生均经费拨款基数，设立专项资金化解金融机构贷款风险等，尽快扭转省域高等教育财政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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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库恩的科学范式模式，事物的变化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常规变化模式,即事物在保持基本方向或目标的前提下发展演化,或新旧事物之间保持较大程度上的连续性；二是范式转换—平衡模式，即事物的连续过程出现中断或飞越,新事物取代旧事物。1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看, 1998年是我国高等教育两种发展模式的转折点，是高教管理体制大调整的起始之年，也是成本分担制度全面铺开的第二年，本研究的时间序列以1998年为起点，1999年我国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大扩招，高等教育规模快速增长，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大调整，地方高等教育迅速成长，以省域为主体的高等教育财政变化明显，由于国家统计数据的发布的迟滞性，同时考虑到数据截取的整体性，本文选取2007年为时间序列的终点。地域单元的选定考虑到财政分权的不断推进和高等教育管理以省为主体制的形成，各省级行政单位已逐渐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利益实体，省域内部社会政治与经济方面联系密切，省域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基本的运行单位，研究以省域为基本单元，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统计年鉴》。
财政差异从广义上讲，是指为达到某种财政结果所需的财政努力不同。从狭义来看，财政差异是指不同区域在不同的环境下所形成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在数量上的不同。差异概念本身并不含有价值判断的成分，它是一个具有描述意义的中性概念。在高等教育领域，政府公共财政经常用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等表示。本文所分析的高等教育财政省域差异，是从1998年至2007年10年间各区域相对全国高等教育财政总体平均水平的非均等化现象及发展趋势，包括了省域高等教育之间财政收入、支出的总体水平、生均水平及其结构的差异，它具有客观性、长期性、动态性的特点。

一、省域高等教育财政规模及结构变化

1.1998-2007年我国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的规模

1998-2007年间，全国高等教育总经费从549.34亿元增加到3762.30亿元，增加额为3212.96亿元，增长了6.85倍。从年增长率看，1998年增长最快，当年高等教育总经费549.34亿元，比上年增加40.68%。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大发展的1999年也比1998年增长了29.01%。两者合计，1999年高等教育经费比1997年增加了81.5%。

全国高等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总经费的比例呈上升趋势。1998年，这个比例为18.63%，到2005年上升至30.29%，2007年达到30.97%，10年间增加了12.34%。其中，1999年比1998年增加了2.57个百分点，2002也比2001年增加了2个百分点。

10年中高等教育经费中的国家财政性经费有较大增长。1998年高等教育经费中国家财政性经费为356.75亿元，2007年上升到1648.12亿元，增加了1291.37亿元，增长幅度为462%，其中1999年比1998年增长24.22%，是国家财政性经费增长最快的一年。但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低于高等教育经费增长速度，导致国家财政性经费在高等教育总经费中的比例呈下降趋势，1998年，高等教育总经费中有64.94%来自于国家财政性经费，而2007年这个比例下降到43.81%，这也反映了我国高校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的变化情况。

表1   1998-2007年全国高等教育经费与全国教育总经费变化

	年份
	高等教育经费（亿元）
	年增长率（%）
	其中：国家财政性经费（亿元）
	年增长率（%）
	财政性经费占高等教育总经费比例（%）
	全国教育总经费（亿元）
	高等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总经费的比例（%）

	1998
	549.34
	40.68
	356.75
	16.68
	64.94
	2949.06
	18.63

	1999
	708.73
	29.01
	443.16
	24.22
	62.53
	3349.04
	21.16

	2000
	913.35
	28.87
	531.19
	19.86
	58.16
	3849.08
	23.73

	2001
	1166.58
	27.73
	632.80
	19.13
	54.24
	4637.66
	25.15

	2002
	1487.86
	27.54
	752.15
	18.86
	50.55
	5480.03
	27.15

	2003
	1754.35
	17.91
	840.58
	11.76
	47.91
	6208.27
	28.26

	2004
	2129.76
	21.40
	969.79
	15.37
	45.54
	7242.60
	29.41

	2005
	2550.24
	19.74
	1090.84
	12.48
	42.77
	8418.84
	30.29

	2006
	3057.76
	19.90
	1302.52
	19.40
	42.59
	9815.31
	31.15

	2007
	3762.30
	23.04
	1648.12
	26.53
	43.81
	12148.07
	30.97


数据来源：根据1999-2006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2007、200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整理。

2．省域高等教育财政收入结构变化

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确立了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渠道为辅的高等教育经费筹措方式，但在实际运行中这种模式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伴随着地方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是政府的财政主体地位不断淡化，个人的承担比例不断上升，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第三方出现，有学者称其为“多元化虚象下的单一格局”2。2004年地方高等教育的收入结构中只有44.5%的经费来自于政府公共财政，200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只有41%的资金来源于预算内事业性经费拨款。与此同时，学费成为除政府财政投入外的第二大经费来源渠道，其在整个高等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2005年高居31%。第三个经费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1999年扩招政策使学生规模超常规增长，原有渠道的资金来源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包括新建教学设施在内的资金需求。在政府拨款不足、经费供求缺口日趋扩大的状况下，政府允许高校向银行以及社会机构融资解决资金困境，形成4000-4500亿高校总债务。纵览最近10年全国地方高等教育收入来源的基本情况，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比例下降到50%以下，不符合《高等教育法》规定的政府财政的主体地位，学费收入都在30%以上，来源于其它渠道的经费十分有限，由于现行教育经费统计口径的问题，银行贷款没有显示出来。表2显示了2004年地方高校的收入总体情况，来源于私立部门的收入超过一半，达到55.5%，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只有44.5%，总额只有562.5亿元。

表2  2004年地方高等教育的收入结构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非财政性教育经费

	项目               金额（万元）   比例%
	项目              金额（万元）   比例%

	1总额              5625 713.6     44.5

1-1预算内事业性    5033563.3     39.8

经费拨款        

1-1-1教育事业费拨款4525 602.7    35.8

1-1-2科研经费拨款  123 245.8      1.0

1-1-3其它经费拨款  384 716.8      3.0

1-2基建拨款        476 284.5      3.8

1-3教育附加拨款    115 863.8      0.9
	2总额             7015 559.6      55.5

2-1事业收入       6149 250.7      48.6

2-1-1学杂费收入   5066 354.6      40.1

2-1-2其它事业收入 1082 896.1      8.6

2-2校办企业、社会服 128 339.4     1.0

务收入用于教育

2-3捐集资收入       94 202.8      0.7

2-4其它收入         643 766.7     5.1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5）

表3  地方普通高校生均教育事业费收入基本情况（元）

	年份
	政府拨款
	事业收入
	学杂费
	其它
	合计

	1998
	6498
	2925
	2004
	807
	10230

	1999
	6800
	4042
	2984
	769
	11610

	2000
	6340
	4952
	3789
	780
	12071

	2001
	5613
	5050
	4042
	814
	11477

	2002
	5262
	5519
	4439
	743
	11524

	2003
	4757
	5577
	4523
	815
	11149

	2004
	4678
	5586
	4602
	787
	11050

	2005
	4578
	5742
	4698
	882
	11202

	2006
	4751
	5818
	4614
	1100
	11668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若以生均指标考察，仍然可以发现同样的情况。表3显示,地方政府对高校的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呈下降趋势，相反,生均事业收入、学杂费(二者属包含关系)逐年增长,从1998-2001年,学杂费即私人承担的部分快速增长，维持了生均教育事业费的基本稳定。但是，由于1999-2005年是地方高等教育规模增长最快的时期，同期政府的基本建设投资没有增加，高等学校的校舍建设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由于还本付息的压力，在现实中实际上挤占了教育事业费，造成了地方高等教育投入的实质性下降，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质量。

3.高等教育财政结构的省际间差异

以省为主的高等教育格局形成以后,虽然政府财政性经费比例下降明显,私人承担比例上升是总体趋势。但是,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各省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结构以及人口和历史文化传统差异很大，在省域之间，高等教育财政的结构很不相同。有资料显示3，2007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普通高校经费来源结构差异很大。西藏自治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高校收入的比例最高，达到整个高校经费收入的85%。财政性教育经费比例最高的五个地区分别是北京、上海、西藏、青海、宁夏，他们有着区别于其它省份的突出特点，北京、上海是两大直辖市，经济文化发达，占居高等教育的优质资源，财政投入能力较强。而西藏、青海、宁夏三省高等教育规模很小，区域自然条件特殊，财政性教育经费比例高主要是私立部门承担能力有限。而陕西、重庆、湖南、湖北四省市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比例较低，达不到高校总收入的30%，四省高等教育规模相对超过其经济社会发展，政府财政支付能力有限。从学杂费占高校收入的比例来看，黑龙江、河南、江西、陕西等省所占比例最高，均达到50%左右。高等教育规模巨型省份江苏、山东、广东经济发展位于前三位，财政性教育经费比例相近，大约在35%左右，江苏、广东民间经济活跃，所以，其来源于其它经费收入的比例较高。

1997年实行成本分担制度以来，私人承担的比例越来越高，学费成为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支撑。表4总结了2005年部分省份地方高等学校学杂费收入占教育经费收入比例情况，河北、黑龙江、江西、湖北、湖南、海南均超过 50%，北京市高等学校只有22.69%，上海为 28.97%，最高的河北省学杂费收入达到54.53%，超过总经费的一半，东部经济发达省份江苏、广东、浙江学费收入约占1/3,中西部省份普遍依赖学费, 相应的同年度央属院校的平均比例为 19%。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收入的私人化倾向特征使得高校的财务运作容易受生源市场和适龄人口规模波动的影响，增加高校运转的不稳定性。这样的结构存在逻辑上的悖论,即经济发达地区的学生支付较低的高等教育学费,而经济落后地区学生和家庭承担较高的高等教育成本。进一步说,发达地区主要依靠政府公共财政和社会其他途径筹集高等教育经费,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则主要依靠受教育者私人承担成本,在私人承担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是降低办学成本,放松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追求。由此可见，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等院校所面临的财务风险程度呈现不均衡态势。

表4 2005年部分地区地方高等学校学杂费占教育经费收入比例

	地  区
	收入总计（千元）
	学杂费（千元）
	比例（%）

	北  京
	7014988
	1591342
	22.69

	天  津
	3340235
	1135483
	33.99

	上  海
	6740950
	1952960
	28.97

	江  苏
	11157201
	4103922
	36.78

	浙  江
	9033862
	3150563
	34.88

	广  东
	11273321
	3971520
	35.23

	河  北
	6032935
	3289970
	54.53

	黑龙江
	4868433
	2570886
	52.81

	江  西
	4055000
	2227910
	53.62

	湖  北
	5285783
	2714189
	51.23

	湖  南
	5741011
	2941253
	51.23

	海  南
	572746
	292852
	51.13

	全国统计
	244353657
	83791259
	34.29


注： 数据来源：《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6》。

二、基于基尼系数的省域高校财政差异测度

测度教育财政地区差异的计量工具有多种，各有优缺点。本文选取基尼系数进一步分析省域高等教育财政的差异。基尼系数表示的是相对差距，差距显著的衡量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明确标准。当用基尼系数衡量居民收入的差距时，0.4被看做基尼系数的警戒线。虽然教育基尼系数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确切的判断标准，但一般认为，用来衡量高等教育支出的基尼系数标准应较衡量收入分配的通用标准偏低更为合理。所以，本文确定衡量公共教育支出分配的平等程度的评价标准为：0.1以下表示高度均等，0.1-0.2为比较均等，0.2—0.3为相对合理，超过0.3即为差距过大。

由于省域之间高等教育财政总规模差异巨大，不具有比较的价值。所以，计算选择三个生均指标：高等教育生均事业费支出基尼系数（Gv）、预算内高等教育生均事业费支出基尼系数（Gq）和生均高等教育经费总支出基尼系数（Gt）。Gv反映的是与高等教育教育教学活动直接相关的费用，Gq反映的是政府财政的努力程度，Gt反映的是高等教育经费的充足程度。首先对我国1998-2007年全国31个省市区普通高等教育预算内事业费支出（衡量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和高等教育经费总支出（衡量经费充足程度）的数据进行排序和累加，再按五分法4将全国各地区1998—2007年高等教育三个生均指标进行增量比较，得到表5。

表5  1998—2007年省际间普通高等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基尼系数表

	年份
	生均事业费

支出基尼系数Gv
	预算内生均事业费

支出基尼系数Gq
	生均经费总支出

基尼系数Gt

	1998
	0.1734
	0.1680
	0.1645

	1999
	0.1726
	0.1841
	0.1799

	2000
	0.2240
	0.2528
	0.1816

	2001
	0.2550
	0.2626
	0.1718

	2002
	0.2678
	0.2469
	0.1860

	2003
	0.2789
	0.2580
	0.1957

	2004
	0.2771
	0.2791
	0.1924

	2005
	0.2779
	0.3025
	0.2350

	2006
	0.2765
	0.3168
	0.2471

	2007
	0.2788
	0.3390
	0.2618


可以看出，1998-2007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普通高等教育的生均教育事业费基尼系数均小于0.3，位于0.1734—0.2788之间，总体上相对均等。但是，纵向来看，生均事业费的基尼系数呈上升趋势，尤其是1999年扩招以后，生均事业费基尼系数扩大明显，1999-2002年，生均事业费基尼系数明显扩大，2003年以后，增势收缓，表明省际之间普通高等学校生均事业费的地区绝对差异是逐年扩大的，进而表明省际间普通高等教育质量的绝对差异也在逐步扩大。
省际间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费支出基尼系数（Gq）十年之间基本保持逐年上升，只有2002年小幅回落，其余年份都呈增长态势，数值介于0.1680—0.3390之间。2005年达到0.3025，2006、2007年持续攀升，超过0.3的警戒线，处于高风险区域。十年期间，预算内高等教育生均事业费支出基尼系数数值普遍大于高等教育生均事业支出基尼系数，不仅说明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的相对差异呈现出扩大的趋势，进而说明以省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形成以后，各省级政府对属地高等学校的财政投入差距不断扩大，生均事业费差距的形成主要是由政府投入差异形成的。省际间公共财政投入差距过大，势必影响教育质量，财政不公平明显。
省域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总支出基尼系数Gt的变化趋势与前两个指标一致，十年期间该指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只有2001年小幅回落，基尼系数指标在0.1645-0.2618之间，属于相对均等态势。但纵向来看，2004年以后，生均经费总支出基尼系数攀升速度加快，原因可能是部分省份启动建设的大学城进入付本还息阶段，基本建设经费进入生均教育经费统计，加大一些省域的生均经费，另外，高等教育扩招速度过快导致生均拨款减少，加大了生均经费总支出的差距。

三、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

回顾世纪之交的经济形势，高校扩招缘起于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低迷，2001年以后经济增长回升，2004年由于经济过热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高等教育发展依靠银行贷款的路径受阻，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落后于学生人数增长的速度，很多省份教育财政资金仅能保证教职工人员的经费,公用经费大部分甚至全部需要学校自筹,而各地方高校自筹能力受制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导致了2004年以后生均公用经费差距程度快速拉大。另外，“211工程”和“985工程”的非均衡投入也带来财政资金在区域之间分布的不均衡，导致省域之间差距拉大。通过统计分析和借助于基尼系数测度，发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分权，地方高等教育机构和在校生规模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省域高等教育财政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省际之间高等教育财政差异扩大，主要结论有两点：

第一，1998-2007年，高等教育总经费和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规模都呈上升趋势，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低于高等教育总经费增长速度，国家财政性经费在高等教育总经费中的比例下降。省域高等教育财政收入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政府的财政主体地位不断淡化，个人的承担比例不断上升，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第三方出现，生均指标的统计显示出相同特点。省际之间高等教育财政结构差异显著，发达地区主要依靠政府公共财政和社会其他途径筹集高等教育经费,经济欠发达地区则主要依靠受教育者私人承担成本。

第二，用基尼系数计算的省域高等教育财政差异呈现四个特点:一是高等教育生均事业费支出基尼系数、预算内高等教育生均事业费支出基尼系数和生均高等教育经费总支出基尼系数都呈扩大趋势，且没有出现收敛的迹象，说明1998年以来我国省域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差距拉大已经成为事实，以省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形成以后，省域高等教育财政结构出现新的情况；二是高等教育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基尼系数要明显高于生均事业费基尼系数，反映了政府财政对高等教育投入的支持程度在省际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说明预算内教育经费是造成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原因，也反映公共财政所应承担的公平责任没有落实；三是生均高等教育经费总支出基尼系数小于预算内高等教育生均事业费支出基尼系数，反映在通过其它方式筹集资金和社会多渠道投入后，省际间高等教育总体投入差距相对均等，主要是成本分担制度引入的私人投资弥补了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引起的差距；四是省际之间高等教育财政结构已经出现分化，高等教育事业费主要由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构成，人员经费主要用于教师的工资、福利，直接影响教学活动主体的生存和发展，其支出具有刚性。而公用经费在支出安排次序上位次靠后,各地多无统一标准，执行中多以财力为依据，经费充裕地区安排的公用经费较多，经费较低地区只能挤占公用经费，势必形成预算内公用经费差距大于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差距，进而会扩大高等教育的质量差距。

当前各级政府和整个社会正在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规划纲要》，教育投入是教育发展的保障。《纲要》明确在2012年实现4%的财政教育投入目标，中央政府下了很大决心，提出了“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教育费附加制度、全面开征地方教育附加以及提取土地出让收益10%”等新增教育经费的具体路径。按照我国国民经济近年实际情况增长9%以上的速度，以及提高财政教育投入比例4%的目标，2011和2012两年财政教育经费在2010年14200亿元基础上新增加额度将在6000亿元以上。建议尽快解决省域高等教育财政经费短缺、差异显著的现状，增加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高等教育财政供给的总量，颁布国家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投入基本标准，提高生均经费拨款基数，设立专项资金化解金融机构贷款风险，建立对民办高校的公共财政资助制度，完善高等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完善中央对省转移支付的基础上也要建立省级政府对地市级高校的转移支付，建立高等教育财政拨款专家咨询制度，适当调整部分省份学费标准。以上建议有的已经进入政策议程，但是仍然缺乏均衡省域高等教育财政差异的整体性设计，期冀能够尽快形成促进省域高等教育财政稳定增长的有效措施并将其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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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rovincial regionally financial structures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ed areas relied mainly on public finance and other social means to raise funds for higher education, while less developed areas is largely dependent on the educated to bear the cost. With the using of Gini coefficient, student funding differences of 31 provinces was widening, the differences were wider of budget spending for student. In the context of implementation of 4% financial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especially central and provincial governments improve higher education financial supply ,issue basic standards of state invest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ncrease the funding base for student, establish special funds to resolve the credit risk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tc, trying to reverse the unbalanced、uncoordinated and unsustainable situ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universities finances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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